
落戶香港的國際調解院20日開業， 「調解之都」啟航，舉世矚

目。在全球治理格局快速變動的當下，調解作為解決爭端的有效途

徑，正被愈來愈多年輕專業人士關注及認可。《大公報》訪問三位青

年法律人─他們有的已經成為認可調解員，有的正在參加調解課程

─了解是什麼吸引他們走上調解之路。

「年輕調解員對不同文化更敏感，也願意理解差異。」 「訴訟固然能解決爭端，卻

常在當事人之間留下裂痕，尤其在長期合作關係中難以修復。調解則創造出讓雙方 『雙
贏』的可能。」 「國際調解能以更低成本、更高保密、更加柔性的方式，處理跨境爭

端，協助各方避免問題過度政治化。」他們期待，國際調解院能推動新一代國際爭端解

決人才的培養。

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 李慧妍 黃釔淼

「調解之都」啟航 年輕調解員發展新路徑
冀國際調解院推動培養新一代爭端解決人才

▲

許
雨
表
示
，
在
數
位
權
益
等
新
型

議
題
上
，
年
輕
調
解
員
更
能
準
確
理

解
當
事
人
的
痛
點
，
從
而
提
出
更
貼

近
需
求
方
案
。

▲

羅
嘉
熙
認
為
調
解
不
只
是
程
序
，

更
是
關
於
認
知
與
情
緒
的
重
構
。

▲

國
際
調
解
院
的
成
立
，
是
國
際
爭
端
解
決
領
域
的
里
程
碑
。

大
公
報
記
者
林
良
堅
攝

􀤜􀤜􀤜􀤜􀤜􀤜􀤜􀤜􀤜􀤜􀤜􀤜􀤜􀤜􀤜􀤜􀤜􀤜􀤜􀤜􀤜􀤜􀤜􀤜􀤜􀤜􀤜􀤜􀤜􀤜􀤜􀤜􀤜􀤜􀤜􀤜􀤜􀤜􀤜􀤜􀤜􀤜􀤜􀤜􀤜􀤜􀤜􀤜􀤜􀤜􀤜􀤜􀤜􀤜􀤜􀤜􀤜􀤜􀤜􀤜􀤜􀤜􀤜􀤜􀤜􀤜􀤜

談到為何對調解產生興趣，法務經理羅嘉熙
回憶，他在大學參與跨文化交流時，目睹一些小
小的誤會，因缺乏理解而迅速升級為衝突。那次
經驗讓他意識到，溝通與理解往往比立場更重
要。他指出，年輕調解員對不同文化更敏感，也
願意理解差異。思維靈活，不怕嘗試新方法，加
上熟悉數字工具，更能把跨境對話變得順暢。這
些能力，正在將調解推向更高的效率與更廣的場
景。

處理跨文化衝突具優勢
香港及大灣區執業律師譚雪欣也認為，青年

調解員在跨文化衝突中特別具有優勢。她說，這
一代人成長於數字化、全球化環境，對文化多樣
性有天然的敏感度與適應力。並且較少受傳統框
架約束，更能以創新視角理解新興議題。同時，
作為未來國際秩序的承擔者，對長遠和平有切身
利益，因而更具調解的真誠與前瞻。

執業大律師許雨則從制度與效果層面，解釋
調解的吸引力所在。他指出，訴訟固然能解決爭
端，卻常在當事人之間留下裂痕，尤其在長期合
作關係中難以修復。調解則創造出讓雙方 「雙
贏」 的可能。年輕調解員的價值在於相對中立，
不易被既有利益格局綁住。語言與科技能力出
眾，能跨平台促進交流。在數字權益等新型議題
上，更能準確理解當事人的痛點，從而提出更貼
近需求的方案。

如同其他替代性爭議解決程序，調解的核心
目標是達成和解。國際調解院的成立被視為全球
治理的重要里程碑。羅嘉熙指出，傳統國際爭端
解決多倚重仲裁與訴訟，雖然嚴謹，卻偏於剛性
與程序性，缺乏彈性與對話空間。國際調解院的
設立，正好補上這一塊。它能以更低成本、更高
保密、更加柔性的方式，處理跨境爭端，特別是
在氣候糾紛、跨境資源分配、公共衞生等新型議
題上，協助各方避免問題過度政治化，回到方案

本身，聚焦可行性與合作。

期待制定更具權威規則
當然，調解並非沒有挑戰。文化差異是最常

見的障礙之一。羅嘉熙分享，在一次模擬調解
中，亞洲一方重視和諧與 「面子」 ，歐洲一方習
慣直接批評，談判很快陷入僵局。他引入 「角色
互換」 方法，讓各自嘗試站在對方立場表達訴
求。這個簡單的操練，讓雙方迅速意識到語言背
後的文化脈絡，進而找到共同語言，打破了冷
場，也打開了妥協的空間。此類技巧提醒人們，
調解不只是程序，更是關於認知與情緒的重構。

權力不對等亦是難題。許雨舉例，在模擬商
務爭端中，大企業與小供應商談判時，小方往往
因擔憂失去合作而選擇沉默，實質意見無法浮
現。面對這種情境，他採用 「分組會談」 ：先讓
弱勢一方在私下充分表達真實顧慮，再由調解員
以中性語言帶回談判桌。這種設計既保全弱勢方
的發言安全感，也讓談判內容更接近問題核心。
當權力落差被適度校正，創造性的解方才有發芽
的可能。

許雨認為，國際調解院的成立，意味着一種

「前置性」 機制正在制度化。調解院可在爭端升
級為仲裁或訴訟之前介入，提供中立平台，減少
地緣政治壓力，並透過引入科學證據與多方參
與，提升方案可行性。他期待未來能制定更具權
威性的規則，強化調解結果的執行力；並加強與
區域組織如東盟、非盟的合作，形成跨層級、跨
區域的協作網絡。這些制度建設，將直接影響調
解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與影響面。

倡與區域組織建常態合作機制
對於機制的完善，年輕調解員們也提出了期

待與看法。譚雪欣期待國際調解院推動三方面發
展：一是制度化建設，與聯合國及區域組織建立
常態合作機制，提高調解結果的承認與執行；二
是專業化培訓，針對氣候、科技、公共衞生等新
興領域，建立專門的調解員訓練體系；三是青年
參與，設立青年調解員計劃，系統性培養新一代
國際爭端解決人才。

在人才養成方面，許雨認為，年輕人除了法
律知識，還應涉獵國際關係、經濟、環境科學，
並學習心理學與談判學，理解人性與情緒的運
作。更要主動參與國際會議，建立人脈、拓展視
野。譚雪欣則強調跨學科儲備與實踐累積：從社
區調解、商業調解做起，精進語言與文化能力，
理解不同文明的思維方式。同時保持中立、保
密、尊重的專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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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歡迎更多國家早日加入國際調解院
【大公報訊】國際調解院開業儀式20日在香港

舉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昨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作為國際法治領域的新舉措，國際調解院
將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法治正能量，也
將助力香港打造 「調解之都」 。 「中國歡迎更多國
家早日加入國際調解院、與國際調解院開展密切合
作。」

助力香港打造「調解之都」
郭嘉昆表示，國際調解院的理念與習近平主席

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高度契合，奉行和解合作和

諧、堅持公平公正公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倡導
以人為本、注重務實導向。

郭嘉昆說，今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外交部長王毅出席在香港舉行的國際調解院公
約簽署儀式並代表中國簽署公約。公約於今年8月生
效，現有37國簽署，其中8國已批准公約。

「短短5個月內，國際調解院實現了公約簽署、
生效和開業運營，速度之快在國際組織建設史上不
多見。」郭嘉昆說，這充分表明，建立國際調解院順
應時代潮流，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支持和積極響應。

郭嘉昆表示，作為國際調解院的首倡國和東道

國，中國歡迎更多國家早日加入國際調解院、與國
際調解院開展密切合作，共同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
展作出新的貢獻。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
20日表示，在當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下，國際社
會更需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
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
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耿爽強調，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是《憲章》基本
原則之一。中方重視並堅持該原則，一貫主張當事
國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爭端，充分

尊重當事國自主選擇爭端解決方式的權利。
耿爽說，今年5月，中方與志同道合的國家一道

發起成立國際調解院。作為世界上首個專門以調解
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調解院填補
了國際調解領域的機制空白，為高效和平解決國際
爭端提供了重要公共產品。調解院已於20日在中國
香港正式開業。中方歡迎更多的國家加入調解院，
歡迎更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與調解院開展合作。中
方將繼續與各方一道，堅定捍衛《憲章》權威，維
護聯合國地位，弘揚多邊主義，促進世界和平與發
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特區代表團今赴京冀考察 為北都發展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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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為考察內地主要新區開發的
經驗，推進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建設及招商引資
工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在10月22日完成
韓國仁川的訪問後，率領一個四十多人的代表
團訪問北京，考察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
新區。

代表團成員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
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發展局
局長甯漢豪、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創新科技及
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以及教育局、運輸及物

流局、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投資推廣署和相
關政府部門的代表；也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香港科
技園公司、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港深創
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和八家教資會資助大學的
高層管理人員，以及多名工商金融和銀行界的
代表。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統籌考察活動，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
省人民政府組織活動安排。

在完成上述訪問行程後，主要官員將於10

月25日回港。在陳茂波離港期間，財政司副司
長黃偉綸將署任財政司司長。許正宇離港期
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將署任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丘應樺離港期間，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署任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甯漢豪離港期間，發展局副局
長林智文署任發展局局長。何永賢離港期間，
房屋局副局長戴尚誠署任房屋局局長。孫東教
授離港期間，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曼莉
署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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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香港律師會於10月
20日至22日期間，首次在港主辦
「2025年國際法律監管機構會
議」 。該會議以 「在全球變局下探索
新監管模式」 為主題，匯聚來自19個
司法管轄區約100名代表參加，是次
會議反映國際同業高度信任香港法律
界的自我監管制度。署理律政司司長
張國鈞、香港證監會主席黃天佑、香
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等出席活動。

冀優化調解仲裁監管機制
張國鈞表示，自我監管制度是香

港法律系統的基石。他指出，香港司
法機構及法律監管機構的運作不受外
界干預，並獨立於行政機關。他亦強
調香港的跨境爭議解決服務（如調解
及仲裁）日趨重要，有需要優化相關
監管機制。

湯文龍表示，香港是一個國際化
及專業化的大都會，在 「一國兩制」
下憑藉普通法傳統，成為連接東西方
的國際法律及金融中心，鞏固全球聯
繫。他亦鼓勵法律界積極適應法律環
境的轉變，在提供法律服務時恪守最
高專業標準。

黃天佑表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是香港堅定維護法治的成果。
他亦闡述了證監會的監管機制，平衡
紀律及創新之間的協調，保障投資者
權益及促進市場發展同時，恪守最高
的企業管治標準。

香港律師會表示，今屆會議包括
4場全體會議及9場分組環節，致力促
進跨司法管轄區的法律監管協作，推
動創新思維。會議深入探討與全球法
律監管有關的重要議題，涵蓋跨境執
業、反洗錢策略、網絡安全、企業的
內部誠信，以及法律專業多元等範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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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員認證方面，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
是行業主導的非法定認證機構。2012年8月，
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以擔保有限公
司的形式註冊，創會成員包括香港大律師公
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及香港和
解中心。

律政司於2024年成立的調解監管制度工
作小組，初步建議調解在香港繼續作為毋須許
可活動，無需對執業調解員實施強制許可或認

證制度。

如欲成為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認可調解
員，申請人必須具備至少三年工作經驗，並成
功完成不少於40小時的調解訓練課程、調解兩
宗模擬調解個案，再向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
提出申請。

粵港澳三地法律部門亦設有大灣區調解平
台。符合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各項資格資歷要
求的調解員，可申請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
及被列入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名冊。
資料來源：律政司、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網站

話你知 如何成為調解員


